
巧用住房公积金节税

【摘要】目前，我国强制企业缴纳五种社会保险，而并没有强制全部企业缴纳住房公积金。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个人

不但在购房、租房、装修房屋时可享受优惠待遇，而且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可以在税法规定比例内税前扣除，减少个人所

得税的缴纳；而且，企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也可以在税法规定比例内税前扣除，减少企业所得税的缴纳，从而能招聘到

更优秀的人才。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可采取两种做法：一是工资保持不变，企业增加部分支出；二是工资适当降低，企业支出

也降低。利用案例具体分析两种情况的节税效应后，本文分别从地方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面提出了有效实施住房公积

金制度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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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险一金”中的“五险”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这五种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各个单位

都必须缴纳，纳税筹划的空间很小。而我国对“一金”即住房

公积金的缴纳并没有强制要求。所以，利用住房公积金进行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不但合法，而且可操

作性强。

一、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规定

1. 缴存比例：从 2006年开始，缴存比例为单位、个人不

能超过12%，最低缴存比例为单位、个人不得低于5%。有条件

的城市，可以适当提高缴存比例。

2. 缴存基数（即工资水平）：为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

资，但最高不得超过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的3倍。

3. 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情况。由于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实

际执行中存在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目前实施情况有两种：

一是每个城市中有一部分单位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一

部分单位没有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笔者所在的江苏省宿迁

市就有大约32%的中小企业没有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

二是各个地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不一，如中国新闻网

公布了2012年14个城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见表1）。

二、利用住房公积金进行纳税筹划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分析

1. 合法性方面：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

令［2011］第600号）第二十五条规定：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

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

公积金，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我国《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2007］第 512号）第三十五条规

定：企业依照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

范围和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

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基本社会保险费

和住房公积金，准予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2. 可行性方面：由于职工可以享受到住房公积金贷款买

房、租房、装修等优惠待遇，其是非常支持住房公积金制度

的。因为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会增加支出，所以企业可能有

所顾虑，但企业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甚至减少支出而只是适当

降低工资的前提下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样就可消除企业

城市

北京

杭州

昆明

重庆

上海

天津

广州

深圳

济南

郑州

贵阳

乌鲁木齐

西安

武汉

个人缴存比例

12%

12%

12%

12%

7%

11%

5%~ 20%

5%~ 20%

5%~ 12%

5%~ 12%

5%~ 12%

5%~ 12%

5%~ 12%

8%~ 12%

单位缴存比例

12%

12%

12%

12%

7%

11%

5%~ 20%

5%~ 20%

5%~ 12%

5%~ 12%

5%~ 12%

5%~ 12%

5%~ 12%

8%~ 12%

表 1 2012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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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顾虑。

由于从工资中扣除的“三险一金”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以

下简称“个税”）时免税，可以减少个税的缴纳；而且企业缴存

的住房公积金也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可以减少企业所

得税的缴纳。所以，笔者建议企业应当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

金，并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提高缴费比例。这样不但企业和

个人所得税会减少，而且员工也可获得更多的税后收入，能

够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

三、纳税筹划案例分析

（一）案例一：工资总额不变时住房公积金缴纳与否的纳

税效应分析

1. 案例介绍。假设某单位职工张三 2015年每月工资总

额为 6000元。单位愿意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且愿意增加开

支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假设住房公积金单位缴纳比例和

个人缴纳比例相同。

下面分析单位不缴纳住房公积金、缴纳住房公积金（按

最低缴费比例即5%缴纳、按最高缴费比例即12%缴纳）时，张

三月应纳个税和月实际收入情况，如表2所示：

注：方案一应交个人所得税=（6000-3500-660）×10%-

105=79（元）；方案二应交个人所得税=（6000-3500-960）×

10%-105=49（元）；方案三应交个人所得税=（6000-3500-

1380）×3%=33.6（元）。

由于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实行超额累进税

率，方案一、方案二适用10%的税率，而由于月应纳税所得额

低于1500元，方案三适用3%的税率，所以方案三比方案一少

交45.4元个税。

2. 三个方案的节税效应分析，如表3所示：

考虑到企业尤其是未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中小企业

因增加支出可能不愿意采用前述方案，但可采用下面将要分

析的方案。

（二）案例二：工资总额变化、企业支出减少前提下，住房

公积金缴纳与否的纳税效应分析

1. 案例介绍。假设某单位职工张三 2015年每月工资总

额为6000元，单位愿意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但不愿意增加

开支。假设住房公积金单位缴纳比例和个人缴纳比例相同。

下面分析单位不缴纳住房公积金、缴纳住房公积金（按

最低缴费比例即5%缴纳、按最高缴费比例即12%缴纳）时，张

三月应纳个税和月实际收入情况（见表4）。

2. 案例分析。这种情况下，缴纳住房公积金、不缴纳住房

公积金时企业每月都是支付总额6000元，这样企业只能降低

工资。如果不考虑三项社保的影响，当缴纳比例为 5%时，工

资相应降为：6000÷（1+5%）=5714.29（元）；当缴纳比例为12%

时，工资相应降为：6000÷（1+12%）=5357.14（元）。

3. 三个方案的节税效应分析（见表 5）。该案例中的方案

对企业支出和企业所得税的缴纳没有任何影响，由于工资降

低，企业缴纳的五险也会降低，所以企业可以减少支出。对职

工个人来讲，不但能节税，还能增加含公积金的月收入，虽然

名义工资总额会有所下降，但由于有住房公积金，职工购房、

租房等能享受到很多优惠措施，相信职工能够理解。

一

二

三

单位
不缴
住房

公积金

单位按
5%缴
住房

公积金

单位按
12%缴
住房

公积金

工
资
总
额

6000

6000

6000

养
老
险
（8 %

）

480

480

480

医
疗
险
（2 %

）

120

120

120

失
业
险
（1 %

）

60

60

60

公
积
金

0

300

720

缴
费
合
计

660

960

1380

个
税

79

49

33.6

实
发
工
资

5261

4991

4586.4

公
积
金
账
户

缴
存
额

0

600

1440

个
人
月
收
入

（
含
公
积
金
）

5261

5591

6026.4

项目

方案

表 2 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行与否
对个税及个人月收入的影响 单位：元

表 3 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行与否的效应比较 单位：元

项目

方案二
与方案
一比较

方案三
与方案
一比较

对个人的影响

个税节
税额

79-49
=30

79-33.6
=45.4

个人含公
积金月收
入增加额

330

765.4

对企业的影响

企业所得
税节税额

300×25%
=75

720×25%
=180

企业支
出增加

额

300

720

企业支
出净增
加额

225

540

表 4 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行与否对个税及个人月收入的影响 单位：元

单位不缴住房公积金

单位按5%缴住房公积金

单位按12%缴住房公积金

工资
总额

6000

5714.29

5357.14

养老险
（8%）

480

457.14

428.57

医疗险
（2%）

120

114.29

107.14

失业险
（1%）

60

57.14

53.57

公积金

0

285.75

642.86

缴费
合计

660

914.28

1232.14

个税

79

39

18.75

实发
工资

5261

4761.01

4106.25

公积金账户
缴存额

0

571.5

1285.72

个人月收入
（含公积金）

5261

5332.51

5391.97

项目
方案

注：方案一应交个人所得税=（6000-3500-660）×10%-105=79（元）；方案二应交个人所得税=（5714.29-3500-914.28）×3%=
39（元）；方案三应交个人所得税=（5357.14-3500-1232.14）×3% =18.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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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纳税筹划结论

单位在条件允许时可以采用案例一的做法，在不降低工

资的情况下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单位自身经营状况如果不允许或不能增加支出，可以采

用案例二的做法，在适当降低工资的前提下实行住房公积金

制度，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三、对有效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建议

（一）对企业的建议

1. 企业应该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首先，缴纳住房公积

金可以使职工实际收入增加，工作积极性提高，职业归属感

和荣誉感增强；可以增强企业对劳动者的吸引力，招聘到高

素质的人才，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尤其是案

例二，能够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企

业何乐而不为呢？其次，可以节约企业所得税支出，使企业税

后收益增加；再次，企业可以避免行政处罚风险。

2. 企业实行住房公积金及纳税筹划应注意的问题及相

关处理。首先，企业不能因为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而加大企

业劳动保障负担甚至影响企业正常的资金周转，企业可以降

低部分工资来缴纳住房公积金，但一定要对职工做好宣传解

释工作。其次，要注意企业内部的分配公平问题。国家设计住

房公积金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发挥其在住房方面的保障性功

能，不能因为实行该制度而导致职工的收入差距加大、引发

部分职工的不满情绪。企业内部的高管层、中层管理者、普通

职工等由于工资水平不同，缴纳公积金的数额也将有较大差

异。企业最好设定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由于法律规定单位

和职工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平均工资不得超过职工工

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倍，所以单

位可以规定缴费基数上限为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 2 ~ 3倍，下限为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1倍。如

果超过3倍，则税前不能全部扣除，低于1倍容易引起低收入

职工的反感。再次，要注意公积金缴纳规定和税前扣除规定

的区别。虽然公积金最高可以按照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5%或者最高20%的比例缴纳，但个税规定可扣除的只是上

一年度该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不能超过上一年度公布的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 3倍）乘以 12%的部分。最后，要提醒高工资

单位及职工注意：住房公积金虽然属于个人所有，但不容易

自由支取，流动性比较差，利用住房公积金进行纳税筹划要

把握好度。

（二）对政府的建议

1. 规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时可采用幅度制。考虑到企

业社保及住房公积金负担目前普遍都比较沉重，为了降低企

业成本负担，建议各地政府在规定当地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

时，不要像北京、杭州、昆明、重庆那样采取统一比例模式，可

以借鉴上海市的模式。上海市规定：职工本人和单位住房公

积金缴存比例为各 7%，补充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仍为各 1%

~ 8%，具体比例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2. 严格执行住房公积金缴纳制度。《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2002］第350号）明确规定：对单位不办理住房

公积金缴存登记或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

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

理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这项规定原来属于“软

执行”，建议以后“硬执行”，如果企业不实行住房公积金制

度，就要按上述规定严格处理。

（三）对劳动者的建议

住房公积金在劳动合同条款中属于约定条款，不是必备

条款。劳动者在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前一定要争取自己的合

法权益，争取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好住房公积金的缴纳事项。

劳动者在购房、租房、装修房屋时可以把住房公积金余额提

取出来或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由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要

低于商业性贷款，可以少支付一些利息，从而能较好地为解

决劳动者住房问题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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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方案二与
方案一比较

方案三与
方案一比较

对个人的影响

个税
节税额

79-39
=40

79-18.75
=60.25

个人含公积金
月收入增加额

71.51

130.97

对企业的影响

企业所得
税节税额

0

0

企业支出
增加额

0

0

表 5 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行与否的效应比较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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